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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Investment Holdings Bay Area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深 圳 投 控 灣 區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7（港幣櫃檯）及 80737（人民幣櫃檯） 

 
       

關連交易 

 

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 

 

 

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 

 

經通過廣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進行公開招標及投標程序後，承建商獲選定為中標單

位，並於 2026年 4月 30日（交易時段後）與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訂立數字化轉型施工合

同。根據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承建商同意承接廣珠西綫高速公路交通基礎設施數字

化轉型升級的施工工程，簽約合同價為人民幣 36,067,596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鑒於承建商為交通集團（廣東公路建設之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而廣東公路建設為

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故承建商為廣東公路建

設之聯繫人，並因此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因此，數字化轉型施工合

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先前施工合同為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與交通集團之附屬公司（即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

之關連人士）所訂立，因此先前施工合同項下進行的交易亦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由於先前施工合同及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的最終關連對手方相同，交易性質相若，且

項下進行的交易均在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日期前 12 個月內進行，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 14A.81條，該等交易須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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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施工合同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不論按合併或獨立基準計算）均低於 1%，因此先

前施工合同的各項及全部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股東批准、年度審核及

所有披露的規定。 

 

有關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按獨立基準計算）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1%，因此數

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股東批准、年度審核及所有披

露的規定。 

 

由於先前施工合同及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按合併基準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有一項

或以上超過 1%但低於 5%，因此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

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1. 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 

 

經通過廣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進行公開招標及投標程序後，承建商獲選定為中標單

位，並於 2026年 4月 30日（交易時段後）與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訂立數字化轉型施工

合同，主要條款如下： 

 

訂約方： (i) 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

司） 

 

(ii) 承建商（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 

 

標的事項： 承建商將承接廣珠西綫高速公路範圍內 11 個收費站

和 2 對服務區智慧化改造施工，包括自助車道、智

能發卡和繳費機、車型識別儀、二合一自動欄杆

機、折疊屏、高清攝像槍、車輛檢測儀，以及相關

配套系統及施工材料的採購等工作。 

 

建設期： 按照施工項目監理指示開工，工期為 20個月。 

 

簽約合同價： 簽約合同價為人民幣 36,067,596 元。簽約合同價除

下列情況外不予調整：(i) 當工程變更、省略、增加

或以其他方式修改，包括數量、材料、規格、尺寸

或新增項目（包括機電設備）的變更；(ii) 按變更程

序辦理的應急搶險工程；或 (iii) 當變更工程價款有

爭議，需按合同中標價原則和已核准的程序進行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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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珠西綫合營企業現時不預期簽約合同價會有任何

重大調整。如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的簽約合同價有

任何重大上調，則本公司將重新遵守上市規則項下

的規定（如適用）。 

 

廣珠西綫合營企業擬通過內部資源支付簽約合同

價。 

 

簽約合同價的釐定依據： 通過廣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進行公開招標程序，承

建商獲選定為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的中標單位。 

 

根據中國和廣東省有關招投標管理的相關規定和管

理文件的要求，編制了相關招標文件和製定了最高

投標限價，並在廣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發佈，共有 5

家投標人參與了公開投標。 

 

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組建有 9 名成員的評標委

員會，以確定中標方。其中 6 名成員獨立於廣珠西

綫合營企業、本公司及交通集團，從外部專家資料

庫中隨機選出。評標委員會綜合考慮了各投標人的

評標價、經驗及業績、技術能力以及信譽，最終承

建商以最高分中標。簽約合同價為人民幣 36,067,596

元，與承建商的投標報價一致。 

 

預付款項： 預付款項金額為簽約合同價的 30%，由廣珠西綫合

營企業向承建商支付，當中 (i) 於簽署數字化轉型施

工合同後，支付預付款項金額的 30%；(ii) 承建商完

成駐地建設並經過驗收，且承諾的主要人員及設備

進場後，支付預付款項金額的 30%；及 (iii) 承建商

就材料表將擬選用備選品牌報廣珠西綫合營企業審

核確認，且承建商就相應設備已簽訂採購合同或意

向採購合同，支付預付款項金額的 40%。 

 

預付款項於累計進度付款達到簽約合同價的 30%

時，將可依據協定比率與所產生的合同金額進行抵

扣，並將於累計進度付款達到簽約合同價的 80%時

全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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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安排： 簽約合同價將按以下進度付款： 

 

(i) 施工設備到場後，經施工項目監理和廣珠

西綫合營企業代表驗收合格後支付設備款

（不含安裝費）的 80%； 

 

(ii) 根據工程實際進度開展中期計量並支付相

關進度款。分部分項完工證書簽發前，最

高支付至分部分項金額 90%； 

 

(iii) 根據計劃工期「競爭性考核獎」分別於

2026 及 2027 年度進行考核，每年獎金額

度為總額的 50%，該獎金已經包括在簽約

合同價之中；及 

 

(iv) 次年對上一年度「競爭性考核獎」進行計

量及支付，取得交通運輸部、財政部評價

評定結果為 A 檔時支付上一年度競爭性考

核獎 100%，B 檔時支付競爭性考核獎

60%，C 檔及 D 檔競爭性考核獎不予發

放。 

 

質量保證金和缺陷責任期： 工程交工驗收合格並簽發交工驗收證書後 14 天內，

承建商須向廣珠西綫合營企業提交 3%合同價的質量

保證金。 

 

當廣珠西綫合營企業已與承建商簽訂結算協議，已

交（竣）工驗收滿 2 年，缺陷責任期內承建商已按

合同履行了質量缺陷責任期義務，經驗收質量合格

後，廣珠西綫合營企業將質量保證金（除自助繳費

設備、自助發卡設備、二合一欄杆機等設備購置總

價的 3%）總額的 100%返還承建商。 

 

當交（竣）工驗收滿 5 年後，承建商已按合同履行

了自助繳費機、自助發卡機、二合一欄杆機質量缺

陷責任期義務，經驗收質量合格後，將剩餘質量保

證金一次性返還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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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保證： 承建商在收到中標通知書後 28 天內並在簽訂數字化

轉型施工合同之前，以現金（或支票）、銀行保函

（從國有商業銀行或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地市級支行

或以上級別的機構開具）或其他合法形式提供相當

於簽約合同價 10%的履約保證。同時，承建商在收

到中標通知書後並在簽訂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之

前，以現金或銀行保函提供人民幣 600,000元工資保

障金。 

 

生效：  

 

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於承建商提供履約保證，及經

各方簽署蓋章後生效。  

 

 

2. 先前施工合同 

 

在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日期前 12 個月內，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與交通集團（為本公司

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之附屬公司就廣珠西綫高速公路訂立了 6份施工合同，

摘要如下： 

 

 日期 關連承建商 工程項目 合同金額 

（人民幣） 

1 2025年 8月 5日 廣東新粵 稱重設備（軸組式）改造工程施

工 

 

908,200 

2 2025年 11月 14日 廣州新粵 路面預防性養護專項工程 

 

7,764,302 

3 2025年 11月 14日 廣州新粵 南丫收費站路面預防性養護工程 

 

6,736,930 

4 2025年 11月 28日 廣東新粵 新增主綫情報板工程 

 

242,960 

5 2025年 11月 28日 廣東新粵 道路及隧道照明大中修專項工程 

 

713,486 

6 2025年 12月 23日 廣東新粵 交通安全設施更新工程 12,752,759 

   總額： 29,118,637 

 

 

除了具體詳情（包括但不限於進行的施工工作、簽約合同價、建設期及工作安排

等）各自有所不同外，先前施工合同與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的主要條款框架基本一

致。各項先前施工合同的簽約合同價也均採用與上述「1. 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簽約

合同價的釐定依據」分節所述類似的公開招標、邀請招標、詢價等充分競爭談判程

序與機制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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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主要經營高速公路業務，發展策略聚焦於大灣區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聯

業務以及高速公路沿線土地開發利用。 

 

廣珠西綫合營企業 

 

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建設、經營及管理廣珠西綫高

速公路，由合和廣珠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和

廣東公路建設分別持有 50%和 50%的股權。 

 

關連承建商 

 

承建商廣東路路通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是集高速公路機電

工程、土建工程施工和養護，以及智能交通和企業信息化技術服務為一體的綜合型

公路建設企業。 

 

廣東新粵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高速公路機電系統集成、高

速公路機電系統運維、交通安全設施工程、智能交通軟硬件産品研發銷售的高科技

企業。 

 

廣州新粵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業務涵蓋技術進出口；貨物進出

口；公路水運工程試驗檢測服務等多個領域。 

 

據董事所知、盡悉及確信，上述各關連承建商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交通集團。交

通集團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國有獨資企業，主要從事廣東省高速公路的投資、

建設和運營；客貨公路運輸；現代物流；公路設計、建設和監理；以及智慧交通運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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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訂立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的理由及裨益 

 

訂立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旨在響應公路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升級是國家戰略重點工

程，能讓高速公路更智慧、高效、安全、經濟；大數據與無感收費緩解擁堵，實時

感知提升行車安全，數字孿生實現精准養護，並提供車道級導航、充電樁查詢等服

務，為車路協同與自動駕駛奠定基礎。通過建設智慧站點與智慧服務區，將有助於

提升廣珠西綫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務水平，壯大本集團在收費公路行業的核心

競爭力，符合本集團的發展戰略。 

 

考慮到上述因素，董事（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之條款公平合理，乃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按一般商業條款訂

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亦無

董事須就批准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

票。 

 

 

5. 上市規則之涵義  

 

鑒於承建商為交通集團（廣東公路建設之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而廣東公路建設

為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故承建商為廣東公

路建設之聯繫人，並因此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士。因此，數字化轉型

施工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先前施工合同為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與交通集團之附屬公司（即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

面之關連人士）所訂立，因此先前施工合同項下進行的交易亦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

則第 14A 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由於先前施工合同及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的最終關連對手方相同，交易性質相若，

且項下進行的交易均在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日期前 12 個月內進行，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第 14A.81條，該等交易須合併計算。 

 

先前施工合同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不論按合併或獨立基準計算）均低於 1%，因此

先前施工合同的各項及全部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股東批准、年度審

核及所有披露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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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按獨立基準計算）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1%，因此

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股東批准、年度審核及所

有披露的規定。 

 

由於先前施工合同及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按合併基準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有一

項或以上超過 1%但低於 5%，因此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申報及公

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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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股份代號：737（港幣櫃檯）及 80737（人民

幣櫃檯）） 

   

「承建商」 指 廣東路路通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並為交通集團之附屬公司 

 

「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 指 於 2026年 4月 30日，廣珠西綫合營企業與承建

商訂立的《廣東省公路建設有限公司所屬營運

路段公路交通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升級（智慧

站點、智慧服務區）項目施工（廣珠西綫）合

同文件》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廣東新粵」 指 廣東新粵交通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為交通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交通集團」 指 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國有

企業），其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持有 

 

「大灣區」 指 粵港澳大灣區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東公路建設」 指 廣東省公路建設有限公司，為廣珠西綫合營企

業的中國合營企業夥伴及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公司，並為交通集團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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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珠西綫合營企業」 指 廣東廣珠西綫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為本集團與

廣東公路建設於 2003年 9月 17日於中國廣東省

廣州市成立之合營企業，根據本公司於 2003 年

8 月 7 日與聯交所簽訂之上市協議，在履行上市

規則項下若干約定的義務/責任時，被視作為本

公司的附屬公司 

 

「廣珠西綫高速公路」 指 廣州 — 珠海西綫高速公路，亦稱為珠江三角洲

西岸幹道 

 

「廣州新粵」 

 

指 廣州新粵交通技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為交通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且並非其關連人士

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先前施工合同」 指 在數字化轉型施工合同日期前 12 個月內，廣珠

西綫合營企業與交通集團之附屬公司訂立之 6份

施工合同，詳情請見本公告「2. 先前施工合
同」章節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 - 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 0.1 元的普通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 

劉繼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香港，2026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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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行董事，分別為吳建明先生(主席及總經理)、吳成先生(副總
經理)及劉繼先生(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三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趙桂萍女士、楊瀟女士及王軒
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程如龍先生、簡松年先生及薛鵬先生。 


